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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遭遇“心机商标”蒙

蔽、不慎购买了该产品，消费者该如何

维权呢？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

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

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

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

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

为五百元。

“如果商家对消费者进行误导、虚

假宣传，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情节严重的可能会构成欺诈。消

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惩罚性赔

偿。”专家提示，消费者还可以通过

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或者向国

家知识产权局请求宣告案涉商标无

效。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购物时要注

意避坑，仔细分辨包装表述是“商标”

名称还是关于对该产品的描述性特

征。如果在“手打”等表述后缀有未注

册商标标记“™”或者注册商标标记

“®”时，则表明“手打”等属于商标，需

要进一步查看产品说明等信息来判断

产品使用的真实工艺。

（据《人民日报》）

一枚商标，沉淀着企业商誉，也关乎消费者权益保护。

一段时间以来，“擦边商标”“心机商标”给消费者带来困扰，“傍名牌”“搭便车”行为损害企业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

如何打击玩文字游戏的“擦边商标”使用行为？保护创新和正当使用的边界在哪里？最高人民法院日前披露了几起案件，以裁判释

明司法立场、回应社会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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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打击“傍名牌”牟利，维护公平诚信经营

惩治假冒行为，助力创新驱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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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对商标注册和使用，既严格审查也严格保护——

“心机商标”难逃法眼

翻新驰名商标的产品再销售，

算侵权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

院审理的一起案件给经营者提了

醒。

某技术公司注册在第 9类程

控电话交换设备等商品上的“华

为”“HUAWEI”及图形商标被认定

为驰名商标。周某等人为牟利，通

过低价收购二手华为交换机设备

及部件，组织多人实施拆装清理、

更换部件、更改序列号、喷漆包装

等翻新行为，并贴上华为品牌标签

以新设备名义进行销售。

海淀法院审理认为，周某等人

制造销售假冒“华为”交换机，构成

假冒注册商标罪，并判处相应刑

罚。

对于周某等人以侵害知识产

权为业、获利巨大、给企业带来的

经济损失，某技术公司提起商标侵

权诉讼，并主张适用惩罚性赔偿。

“周某等人未经某技术公司许

可，翻新二手产品后，贴附与某技

术公司系列注册商标基本相同及

近似的商业标识，并作为新设备进

行销售，侵害了某技术公司享有的

商标权。”海淀法院知识产权审判

庭相关工作人员说，各被告有计

划、有组织分工合作，形成完整侵

权链条，侵权手段隐蔽、恶劣；侵权

行为规模大、获利高，其行为属于

恶意侵权且情节严重，应当适用惩

罚性赔偿。

同一侵权行为，已被处以罚金

且执行完毕，能否主张减免惩罚性

赔偿责任？“落实知识产权惩罚性

赔偿与刑事罚金并行适用规则，对

于被告的辩解，法院不予支持，但

在确定惩罚性赔偿倍数时可以综

合考虑。”工作人员说。

最终，海淀法院判决，对各被

告适用3倍惩罚性赔偿，全额支持

某技术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连带

赔偿经济损失2000万元并支付合

理开支10万元。

专家解析，这是侵害商标权纠

纷中涉及“刑民交叉”问题的典型

案件，在同一侵权行为被认定构成

犯罪后，依法判定该行为构成民事

侵权，并适用惩罚性赔偿作出高额

判赔，既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产品提供有力保护，也对潜在

的造假售假分子起到震慑与警示

作用，实现“惩治犯罪、赔偿损失、

预防再犯、引导合规”的刑民责任

协同治理效果，为高科技产业创新

驱动发展提供司法助力。

“手打”挂面，“手打”与手工工

艺无关，只是注册商标。类似的还

有“千禾 0”“壹号土”“120W”“多

半”……乍一看，这像是在描述产品

特点，但其实它们仅是商标，和实际

品质没有关系。近期，这类现象引

发关注。

如果消费者遇到“心机商标”这

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在一起案件中，消费者申女士

认为，“真正”商标被核定使用在方

便面、醋、酱油等商品上，易使相关

消费者误解为只有使用该商标的产

品才正宗、优质，便向国家知识产权

局提起无效宣告申请。因未得到支

持，申女士选择到法院打官司。

“真正”商标应该被宣告无效

吗？

根据商标法规定，带有欺骗性，

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

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

标使用。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商

标法相关规定的，其他单位或者个

人可以请求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

“诉争商标‘真正’具有‘实质与

名义相符’等含义，使用在核定商品

上，依照公众的普遍认知水平及认

知能力，通常易使公众认为核定商

品具有较高程度的品质，或者容易

使相关公众将其理解为对核定使用

商品的质量等特点的直接描述，而

不会将其作为商标进行识别。”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真正”商标的注册违反了商标法规

定。

据此，法院认定诉争商标使用

在核定商品上具有欺骗性，易使公

众产生误认，应当宣告无效。

“擦边商标”“心机商标”，实质

上是商标申请人通过文字组合、语

义设计等文字游戏设置认知陷阱，

刻意引导消费者对指定使用商品的

来源、品质、功能等产生误解，从而

谋取不正当竞争优势和商业利益。

“对于以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

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

或其他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商标

注册行为予以严格审查，结合其实

际使用方式、语境、行业惯例和消费

者认知综合判断，探究整体上是否

具有欺骗性，从而使公众对商品的

质量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最高

人民法院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人民

法院以司法裁判保护公共利益和公

序良俗。

在网络文学领域，大量以“笔趣

阁”命名的App及网站长期传播盗

版小说，甚至夹杂色情、暴力信息，

具有不良影响。某公司申请注册了

“笔趣阁”商标，被核定使用在书籍、

印刷出版物等商品上。上海某公司

等以前述商标构成不良影响为由请

求宣告无效。

“商标法‘不良影响’条款旨在

保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相关工作人员说，大量

在案证据表明，在诉争商标申请日

前及案件审理时，“笔趣阁”已被视

为“网文盗版聚集地”或“盗版网文

检索词”，“笔趣阁”在书籍、印刷出

版物等网络文学作品的主要呈现载

体上的注册和使用，会对网络文学

领域的公共利益以及版权管理的公

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将网络

文学领域盗版标识作为网文相关类

别上的商标进行注册不具备合法性

基础。最终，前述商标被依法宣告

无效。

是“蓝妹”，不是“蓝魅”！随着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终审宣判，某公

司恶意攀附商誉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受到了惩治。

自 2001年开始，蓝某公司申

请注册了“蓝妹”“蓝妹金装”系列

商标，核定使用在啤酒等商品上。

经持续宣传推广，“蓝妹”系列商标

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某公司也是

啤酒经营者，2017年至 2022年期

间，多次委托某代理公司申请注册

“蓝魅啤酒”“正韩蓝妹”“蓝味金

罐”等10余枚商标。

蓝某公司认为，某公司申请注

册与蓝某公司商标相同或近似的

商标、某代理公司提供代理服务构

成不正当竞争，诉至广东广州市越

秀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承担责任。

已有“蓝妹”商标，还能注册

“蓝魅”等商标吗？

“国家知识产权局裁决及在先

判决认定某公司申请注册的系列

商标与‘蓝妹’系列商标构成使用

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

标，且在先判决认定某公司申请注

册‘蓝魅’等商标具有明显复制、抄

袭他人知名商标的故意，违反诚实

信用原则，明显扰乱正常的商标注

册、使用和管理秩序，属于商标法

规定的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情

形。”越秀法院工作人员介绍，某公

司申请注册的上述系列商标已被

驳回注册申请、不准予注册或宣告

无效。

已有在先裁决认定不应予以

注册的情况下，某公司仍恶意大规

模抢注，责任如何认定？

“某公司作为同行业经营者，

明知蓝某公司的‘蓝妹’系列注册

商标，仍持续、反复申请注册与蓝

某公司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且

将其中两枚商标许可他人使用，明

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具有攀

附蓝某公司商誉、谋取不正当利益

的目的，属于恶意抢注商标、囤积

牟利的行为。”越秀法院审理认为，

某公司的商标申请注册行为构成

不正当竞争行为，判决其赔偿蓝某

公司50万元。

某代理公司是否该承担责任

呢？“某代理公司作为专业商标代

理机构，与蓝某公司同处广州地

区，应知‘蓝妹’系列注册商标的知

名度，其代理注册的‘蓝魅啤酒’商

标被驳回后，仍持续为某公司申请

近似商标 15件之多，并代理涉案

近似商标异议及无效宣告程序的

答辩等事宜，具有明显过错，构成

帮助侵权。”法院最终判决某代理

公司在10万元内应与某公司承担

连带责任。

“本案是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

规制持续反复恶意注册商标的典

型案例，判决结果能够有效遏制商

标恶意注册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

市场秩序。”法律界业内人士介绍，

同时，本案明确追究参与恶意注册

商标链条的商标代理机构的责任，

直击恶意注册产业链的重要环节，

有助于倒逼商标代理机构健全机

制、审慎执业，对构建健康有序的

商标生态具有积极意义。

遇到“心机商标”，消费者如何维权？
延伸阅读

从线上引流到线下成团
全流程堵住旅游“货不对板”

线上谎称“高端服务”“纯玩无购物”“政府补

贴”，线下实际体验却“货不对板”怎么办？记者从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文化

和旅游部近期将与中央网信办联合开展非法网络

招徕专项整治，重点围绕线上引流、私域获客、线下

成团等全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措施。

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负责

人介绍，将全面清理无资质、假冒资质招徕主体。

重点对以旅行社、旅游咨询、旅游定制、导游、领队

等名义，无资质或假冒资质从事网络招徕活动的问

题，部署主要平台核查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授

权委托书等证明材料，对不符合条件的坚决清理，

从源头实施封堵。对线下实际体验与承诺明显不

相符的问题，将通过网络巡查、技术筛查等方式，持

续清理下架夸大宣传、欺骗游客等旅游产品及信

息，对违规招徕账号予以严肃处理。

此外，专项整治将严厉打击非法转团拼团行

为。重点对网络招徕后不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未

经游客书面同意将游客擅自转团拼团，以举报投诉

线索和重点案件为突破口，理清转团拼团上下游关

系，实行全链条查处，逐步斩断利益链条。

（新华社）

当日，临平区公安分局东湖派出所接到线索，市

民蒋女士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第一时

间拨通蒋女士电话核实，却遭到她的否认，电话也被

挂断。情况紧急，民警迅速联系上蒋女士的丈夫林

先生，希望他协助劝阻。林先生焦急地表示，自己刚

刚找到正准备送 6万元现金的妻子，虽暂时拦下钱

款，但妻子根本不听劝阻，下车后便失联了。

为避免蒋女士的财产受损，东湖派出所立即将

情况上报至临平区反诈中心，反诈中心迅速启动全

域联动机制，通知辖区内各大商超、银行网点，密切

关注大额购买购物卡、可疑取现等异常行为，一旦

发现立即反馈。

很快，辖区内一家超市传来关键线索：一名女

子试图一次性购买 3万元超市购物卡，且该女子此

前已在另一家超市购买了同等金额的购物卡。民

警张敏燕火速赶往现场，确认该女子正是失联的蒋

女士，随即将她带回派出所。

经了解，不到 40岁的蒋女士是三个孩子的母

亲，目前待业在家，近期正四处寻找工作机会。几

天前，她在刷短视频时看到一则“刷单兼职”广告，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添加了陌生微信，随后被拉入刷

单群。起初，蒋女士只是在网购平台完成关注、收

藏店铺的简单任务，很快便拿到了小额返利红包。

在群内“好友”晒出的高额返利截图诱惑下，她逐渐

放下戒备，按照“客服”指引下载了专属App，先后

充值4万余元完成“会员升级任务”。

就在蒋女士满心期待返现时，“客服”却告知任

务失败，需再完成一单 6万元的任务才能拿回本金

和佣金，且要求以现金形式送至指定地点。急于挽

回损失的蒋女士立刻取出 6万元现金打车前往，途

中被丈夫拦下后仍不死心，又在“客服”引导下，试

图通过购买购物卡完成任务。

在派出所内，民警向蒋女士详细讲解了刷单诈

骗的套路，她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差点落入圈

套。随后，蒋女士与丈夫一同前往银行，将6万元现

金存入账户，并退回了已购买的购物卡。目前，该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

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所谓“低投入、高回报”

的刷单兼职全是骗局。广大市民要提高警惕，切勿

轻信虚假信息，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110或96110

咨询，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本报综合）

“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

“兼职诱惑”背后，很可能是精心布设的诈骗

陷阱。

近日，蒋女士险些因轻信刷单返利，将自

己多年积攒的6万元积蓄拱手送给骗子，幸好

民警与多方联动，及时拦截了这场骗局。

6万元积蓄险些“刷”空
临平警方多方联动拦截一起刷单骗局

法治经纬


